
 

 

 

天津市质检服务商会标准化工作标委会 

标准化文件管理制度 

 

一、总则 

1. 目的和依据：为加强天津市质检服务商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标

委会”）标准化文件的管理，确保标准化工作的规范性和有效性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及相关法律法规，结合标委会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制度。 

2. 适用范围：本制度适用于标委会内所有标准化文件的立项、起草、审查、批

准、发布、备案、复审、废止等全过程管理。 

 

二、组织管理 

1. 标准化决策机构：标委会负责标准化文件的决策和管理，标委会下设秘书处

负责具体工作的落实。 

2. 职责分工： 

标委会秘书处负责研究团体标准相关政策建议、工作规划、标准体系、宣

贯。 

标委会负责管理商会起草并发布的各专业领域团体标准的立项、起草、审

查和复审技术工作。 

 

三、文件管理 

1. 文件立项：团体标准项目提案应包括项目建议书和标准草案，说明制定团体

标准的必要性、可行性、国内外标准情况、主要技术要求和进度安排等。 

2. 文件起草：标准起草应按照 GB/T 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：

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要求执行。 

3. 文件审查：团体标准报批稿及报批材料应经过审核，审核内容包括标准制定

程序、报批材料、标准编写是否符合相关要求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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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文件批准与发布：团体标准报批稿经标委会批准后，由秘书处统一编号并发

布，标准编号规则遵循相关规定。 

 

四、文件实施与监督 

1. 实施监督：标委会应加强对团体标准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，确保标准的有效

执行。 

2. 评估与复审：标委会应定期对团体标准进行评估和复审，及时更新和废止不

适应当前发展需要的标准。 

 

五、附则 

1. 解释权：本制度由标委会负责解释。 

2. 生效时间：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生效。 

3. 修订：根据标准化工作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，标委会可对本制度进行修

订。 

 

 

 

 

 

天津市质检服务商会 

2022 年 5 月 1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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